
《邵阳市市本级财政投资评审管理办法》

政  策  解  读



文件出台的必要性

强化财政支出管理01

规范财政评审行为02

提高评审工作质效03

明确部门职责职能04



起草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
实施条例》02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01

《基本建设财务规则》03

《湖南省财政监督条例》05

《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》04

《湖南省省本级财政投资
评审管理办法》06

经参考相关政策文件，特制订本办法，共包含二十八条规定。



使用市本级下列财政性资金占比50%及以上，同时达到20万元（含）
以上的工程类项目（含信息化项目）等应进行财政投资评审：

一．本级财政预算资金；

二．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及政府性融资资金；

三．国际金融组织和国外政府贷款等政府主权外债资金；

四．其他纳入财政管理的资金。

评审范围及规模

注：低于送审金额起点标准的预算（最高投标限价）、结算项目，由建设单位委托委托造
价咨询等社会专业服务机构编制预算（最高投标限价）或出具结算报告。



（一）立项批复、可研批复、概（预）算批复（政府采购计划表）等；

（二）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文件，定额标准、计价规范和价格信息等；

（三）相关批示文件（含变更手续资料）；

（四）勘察报告、设计文件、竣工图等；

（五）招标（采购）文件、投标文件、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等；

（六）承包合同、补充协议等；

（七）施工组织设计，检验、试验、检测报告，专项方案，洽商、签证、

          隐蔽工程影像资料等经济技术资料；

（八）竣工验收证明；

（九）其他。

评审依据



基本建设程序合规性和基本建设管
理制度执行情况审核；

01 项目预（概）算和竣工决（结）算
的合理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等审核；

02

项目招标投标及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审核；

03 项目承包（服务）合同及概（预）
算执行情况审核；

04

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变更情况审核；05 其他。06

评  审  内  容



接收进窗资料

• 审查进窗资料完整性，
对项目资料交接，对
不符合条件的资料进
行反馈

评  审  程  序

实施评审工作

• 对项目进行现场踏勘、
审核送审资料、市场
询价等，实施三级审
核制度；

组织对审会议

• 与项目建设单位对审，
现场核对，形成初步
评审意见；

形成评审结论

• 项目建设单位对初步
评审意见签署书面反
馈意见后，财政投资
评审机构出具正式评
审报告。



各部门（单位）工作职责

①对纳入财政评审范围的项目
进行评审并出具评审报告；
②建立健全财政投资评审管理
制度；
③对协审机构进行工作指导、
业务培训及监督管理；
④接受和配合纪检监察机关、
审计、巡视巡查等部门的监督
和检查等。

①切实履行项目建设管理的主
体责任；
②收集、整理、编制项目评审
资料；
③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、完
整性、合法性负责；
④积极配合财政评审工作实施；
⑤接受和配合纪检监察机关、
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等。

①依法、独立、公正地开展评
审工作；
②建立健全内部质量控制制度；
③重点审核的工程量及隐蔽工
程进行现场踏勘并记录；
④对评审过程中的重大不确定
事项和重大争议事项进行详尽
调查等。

财政投资评审部门职责 项目建设单位职责 社会中介机构职责


